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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基本原则 

 

  [                      ]（以下简称为“本公司”）在向[                      ]

（以下简称为“贵公司”）供货的过程中，遵守本交易基本原则（以下简称为“本原则”）项

下的各项规定。同时，也要求本公司的下级材料供应商、生产承包企业遵守下列各项规定。 

 

第 1条（遵守法律法规） 

①  本公司遵守本公司展开活动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及规定。 

②  本公司遵守与贵公司所签合同的约定。 

 

第 2条（公正合理的交易惯例） 

①  本公司遵守《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以及与承包分包、反行贿受

贿等相关的保障公平交易的法律法规。  

②  本公司不与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及对正常生产、生活活动造成恶劣影响的反社会势力
1
产

生任何关系。同时，本公司也不会自身或利用第三者从事暴力、诈骗、胁迫、干扰他

人正常业务行为，以及实施其他违法行为。 

③  本公司不会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商业秘密等私有财产权。 

④  本公司保证，向贵公司提供的产品中不涉及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部分。 

⑤  本公司保证，在提供给贵公司的产品中，不会包含从纠纷地区出产的矿产品
2
 。 

⑥  本公司会为消费者和顾客提供关于产品或者服务方面的真实、准确的信息。 

⑦  本公司对于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出口的技术和物品，会制定完善的管理体制，办理适当

的出口手续。 

⑧  本公司会开展预防不正当行为的活动，制定并完善“早发现、早解决”的问题处理机

制。 

 

第 3条（人权） 

①  本公司尊重本公司员工、客户等人的人权。 

②  本公司不会让未成年人
3
从事劳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雇佣员工。 

③  无论是奴隶，还是合同奴，不管是何种形态，本公司不会强制性地使用劳动者
4
。 

④  本公司不会由于员工的国籍、宗教信仰或社会身份等的不同，在工资、劳动时间及其

他劳动条件上区别对待
5
。 

⑤  本公司尊重员工的工会组织权、劳资谈判权及团体行动权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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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条（工资） 

①  本公司对员工支付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标准以上的工资
7
。 

②  本公司对员工超过法定劳动时间的劳动以及法定休假日的劳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支付加班工资
8
。 

 

第 5条（劳动时间） 

①  本公司不会让员工从事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最长劳动时间
9
。 

②  本公司保证员工每 7天里至少有 1天的休息日
10
。 

 

第 6条（安全卫生/工作环境） 

①  本公司确保工作岗位上员工的安全和健康（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努力防止工作

人员在工作时间内因工受伤、患病、残疾或死亡
11
。 

②  本公司在工作场所设置消防器具，确保避难路径的通畅。 

③  本公司在工作环境方面，提供合适的照明、合适的温度、确保通风换气、防止噪音
12
。 

④  本公司防止在工作岗位上发生性搔扰、权力骚扰情况的发生
13
。 

⑤  本公司无偿向员工提供确保安全和健康的器具
14
。 

⑥  本公司为了建设安心且舒适的工作环境，为员工生活提供必要的设施以及福利待遇
15
。 

 

第 7条（环境） 

①  本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废弃物。 

②  本公司遵守《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及其他防止环境恶化的法律法规。  

③  本公司遵从法律规定，在安全的设施内保管危险物品，并对危险物品进行标示以便于

识别。  

④  本公司构建环境管理体系，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并根据需要公开环保活动成果。 

⑤  本公司持续致力于有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第 8条（质量/产品安全） 

①  本公司按照贵公司指定的品质要求及产品安全标准交付产品。 

②  本公司构建并运用品质管理体系，不断地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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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条（信息安全） 

①  本公司针对电脑网络上的威胁构建防御体制，避免给本公司及第三方造成损害。 

②  本公司构建个人信息及机密信息管理体制，避免信息被不当公开。 

 

第 10条（监查） 

①  本公司为证明确实遵守本原则所含事项，保管相关的文件、电磁记录。 

②  本公司在贵公司要求阅览、抄写前项所述文件、电磁记录时，将在保护本公司秘密的

前提下予以接受。  

③  本公司将会接受贵公司或第三方的监查，并予以配合。 

④  本公司如有违反本原则所含事项的，即使未经催告即被解除与贵公司所签合同时，也

不会对此产生异议。 

 

 

 

年  月  日 

 

 

企业名 称：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 

 



- 4 - 

条款解释： 

 
1 此处的“反社会势力”是指暴力团体、暴力团体成员、与暴力团体有关联的企业或团体、

社会运动团体、政治运动团体、特殊高智能暴力团体以及其他犯罪组织、恐怖组织等。 
2
 此处的“矿产物”是指金、钽、锡、钨；“纠纷地带”是指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周边的国家。 

3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15条） 

4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32条第 2款） 
5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第 12条） 
6
 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

展活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7条）；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

商（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8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

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

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4条） 
7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参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 48条） 
8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

报酬：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

报酬； 

  （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44条） 
9
 职工每日工作 8小时、每周工作 40小时（参见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用人单

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

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

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41条） 
10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38条） 

11
 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对

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参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 52条） 
12
 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53条） 

13
 要求相关单位制定预防职场性骚扰和权力骚扰的措施。 

14
 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

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54 条）。此处的“确保安全和健康的器具”是指急救设备、耳塞、护目镜等器具。 
15
 此处的“为员工生活提供必要的设施以及福利待遇”包括提供员工宿舍、员工住宅等居住

设施。 


